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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問問題 — 有關因應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布的經修訂審計報告準則於 2016 年 12 月 15 日生效 

而對《上市規則》中所用審計術語的問題（於 2017 年 1 月 6 日刊登／最後更新於 20242019 年 12 月 

1日1 日） 

 

 

「常問問題」說明 
 

我們編制下列「常問問題」，是為了協助發行人理解和遵守《上市規則》，尤其是對某些情況《上市規則》可能未有明確說明，或者是某

些規則可能需作進一步闡釋。 

下列「常問問題」的使用者應當同時參閱《上市規則》；如有需要，應向合資格專業人士徵詢意見。「常問問題」絕不能替代《上市規

則》。如「常問問題」與《上市規則》有任何差異之處，概以《上市規則》為準。 

在編寫「回應」欄內的「答案」時，我們可能會假設一些背景資料，或是選擇性地概述某些《上市規則》的條文規定，又或是集中於有關

問題的某個方面。「回應」欄內所提供的內容並不是選定為確切的答案，因此並不適用於所有表面看似相若的情況。任何個案必須同時考

慮一切相關的事實及情況。 

發行人及市場從業人士可以保密形式向上市部徵詢意見。如有任何問題，應儘早聯絡上市部。 

 

 

刊發日期 

(最後更新日

期) 

主板規則 GEM規則 常問問

題系列 

常問問

題編號 

問題 回應 

06/01/2017 
(01/03/2019) 

  
N/A 001- 

2017 
（常問問題於 2019 年 3 月 1 日撤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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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發日期 

(最後更新日

期) 

主板規則 GEM規則 常問問

題系列 

常問問

題編號 

問題 回應 

06/01/2017 
(01/03/2019
01/01/20243
1/12/2023) 

1.01、附錄十六

D2第45(7)及

46(8) 

段、附錄二十四 

1.01、 

18.50(8)、 

18.64、18.76、 

18.78(5)、附錄 

十七 

N/A 002- 
2017 

香港會計師公會於2015年8 

月31日發布的經修訂《香

港審計準則》已適用於會計

期間截止日為2016年12 月

15日或之後的財務報表審

計， 要求發行人的核數師

在其核數師報告中報告 

「關鍵審計事項」。發行人

是否需要： 

(i) 在初步業績公告中提

供 關 鍵 審 計 事 項 詳

情；及 
 

(ii) 在呈交業績公告以供

刊發時，選擇「核數

師 發 出 『 非 標 準 報

告 』 」 這 一 標 題 類

別？ 

(i) 現時，《上市規則》並無具體規定要求發行人

在其業績公告中提供關鍵審計事項的詳情。 
 

為了讓投資者更了解財務報表及已執行的審計

工作，關鍵審計事項應與核數師報告全文及財

務報表整體一併細讀更為合適。因此，我們建

議，發行人刊發初步業績公告後，在切實可行

的情況下盡快刊發其整份年報。 
 

(ii) 不需要。由於關鍵審計事項屬於無保留意見核

數師報告的一部分，發行人在披露易網站呈交

業績公告以供刊發時，不應選擇「核數師發出 

『非標準報告』」這一標題類別。 

發行人應注意，《主板規則》附錄十六D2第

45(7) 及 46(8) 段 及 《 GEM 規 則 》 第 

18.50(8) 及18.78(5)條規定，如核數師對其財務

報表有可能發出非標準報告，發行人須在業績

公告中提供使核數師發出非標準報告的事項的

詳情，並選擇「核數師發出『非標準報告』」

這一標題類別。《主板規則》第1.01條／《

GEM規則》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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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發日期 

(最後更新日

期) 

主板規則 GEM規則 常問問

題系列 

常問問

題編號 

問題 回應 

      
1.01條中新的界定詞「非標準報告」指： 

(a) 如核數師報告中的審計意見為「非無保留

意見」（即保留意見、否定意見或無法表

示意見）；及／或 
 

(b) 如核數師報告載有以下任何事宜但不影響

審計意見： 

- 強調事項段；及 

- 與持續經營相關的重大不確定性。 

《上市規則》在這方面的政策並無改動。 

06/01/2017 
(01/03/2019
01/01/20243
1/12/2023) 

1.01、附錄十六

第附錄D2第

45(7)及46(8) 

1.01、 

18.50(8)、 

N/A 003- 
2017 

若核數師發表無保留意

見，但增加「強調事項」 

需要。見《主板規則》第 1.01 條／《GEM 規則》

第 1.01 條有關「非標準報告」的定義（常問問題

002-2017）。 
 

若預期核數師報告會增加「強調事項」段落或「與

持續經營相關的重大不確定性」為標題的單獨部

分，發行人應在其業績公告中提供詳情。在此情況

下，發行人在呈交其業績公告以供登載於披露易網 

 段、附錄二十四 18.64、18.76、   段落或「與持續經營相關 

  18.78(5)、附錄   的重大不確定性」為標題 

  十七   的單獨部分，發行人是否 

     需要在初步業績公告中提 

     供有關詳情，並在呈交業 

     績公告以供刊發時，選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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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發日期 

(最後更新日

期) 

主板規則 GEM規則 常問問

題系列 

常問問

題編號 

問題 回應 

     
「核數師發出『非標準報

告』」這一標題類別？ 

站時，應選擇「核數師發出『非標準報告』」這一

標題類別。 

06/01/2017 
(31/12/2023
01/03/2019) 

附錄十六第附錄

D2第 

46(5)、46(6)及 

18.61、 

18.78(5)、 

N/A 004- 
2017 

若發行人的核數師已經審閲

中期業績，且審閲報告 

《主板規則》附錄十六D2第 46(6)及(7)段及《GEM 

規則》第 18.78(6)及(7)條規定，發行人須説明其中

期 

 46(7)段、附錄二 18.78(6)及   載有修訂結論，發行人是 業績是否已獲審閲，及如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對該 

 十四 18.78(7)、附錄   否需要在中期業績公告中 發行人已採用的會計處理手法有不同意見，中期業 

  十七   提供審閲報告的詳情，並 績公告必須披露不同意見的詳情全文。 

     在呈交業績公告以供刊發

時，選擇「 核數師發出 

『非標準報告』」這一標題

類別？ 

 

因此，發行人應在其中期業績公告中，披露核數師

已審閲中期業績。《上市規則》並無具體規定要求

發行人在中期業績公告中提供核數師審閲報告中修 

訂結論的詳情，除非該等修訂結論關乎核數師對發 

      
行人所採用的會計處理手法有不同意見。 

      
然而，《主板規則》附錄D2十六第46(5)段及《GEM

規 

      則》第18.78(5)條規定，發行人須附載有助於合理了 

      解相關期間業績而必須的補充資料。因此，預期發 

      行人會在其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中提供修訂結 

      論的詳情。在此情況下，發行人在呈交業績公告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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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登載於披露易網站時，應選擇「核數師發出『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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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發日期 

(最後更新日

期) 

主板規則 GEM規則 常問問

題系列 

常問問

題編號 

問題 回應 

      
標準報告』」這一標題類別。 

（註：釐清「修訂」一詞的用法見常問問題053- 

2019。） 

01/03/2019 

(31/12/20230
1/01/2024) 

1.01、4.18、 

14.68(2)(a)(i)、 

1.01、7.22、 

18.50(8)、 

N/A 053- 
2019 

(i) 由於聯交所已參照有

關審計報告的經修訂 

(i) 「修訂」只是個通稱，具體涵義須按相關《上

市規則》條文的文意詮釋。 

審計工作 

《主板規則》第1.01條／《GEM規則》第1.01 

條的「非無保留意見」及「非標準報告」二詞

所涉及的，是載有審計意見的會計師報告或核

數師報告。 
 

如《上市規則》條文明言提及「非無保留意

見」，則該條所述的「修訂」應理解為「非無

保留意見」。 
 

同理，如《上市規則》條文明言提及「非標準

報告」，則該條所述的「修訂」應理解為「非

標準報告」。 

 附錄D1A一A部第

35 

18.64、18.76、    《香港審計準則》更 

 段、附錄一CD1C

部 

19.68(2)(a)(i)、    新《上市規則》中所 

 第42(2)段、附錄 附錄一AD1A部第

35 

   用的審計術語，《主 

 D1E一E部第35段

、 

段、附錄一CD1C

部 

   板規則》第1.01 條／  

 附錄十六第附錄

D2第45(7) 

第42(2)段    《GEM規則》第1.01 

 及46(8)段     條已界定「非無保留 

      意見」及「非標準報 

      告」的定義。但《上 

      市規則》中並無「修 

      訂」的涵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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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釐清「修訂」一詞 

      的用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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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發日期 

(最後更新日

期) 

主板規則 GEM規則 常問問

題系列 

常問問

題編號 

問題 回應 

     
(ii) 若核數師／申報會計

師已經審閱財務資料

並 發 表 了 審 閱 結 論  

（ 例如常問問題004- 

2017），則《上市規

則》以及聯交所發布

的詮釋和指引所指的  

「修訂」有何涵義？ 

 

下表概述現行《上市規則》及《香港審計準

則》所用的術語： 

 
在這種情況下， 請釐

清「修訂」一詞的用

法。 

 

 
所用術語 

涵義 
現行 

《上市規則》 

《香港審計

準則》 

影響核數師意見的

事宜： 

- 保留意見 

- 否定意見 

- 無法表示意見 

 
 

非無保留意見 

 
 

非無保留意見 

影響核數師意見的

事宜： 

- 保留意見 

- 否定意見 

- 無法表示意見 

 

 

 

非標準報告 

 

 

 

無特定

對應詞語 

及／或   

不影響核數師意見

的事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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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發日期 

(最後更新日

期) 

主板規則 GEM規則 常問問

題系列 

常問問

題編號 

問題 回應 

      
 

 

 

(ii) 若核數師／申報會計師已經審閱財務資料並發

表了審閱結論，則《上市規則》及「常問問

題」所指的「修訂」應理解為： 

審閱工作 

(a) 經修訂的審閱結論（即保留結論或否定結

論又或不發表結論）；及／或 
 

(b) 強調事項段，又或點出與持續經營相關的

重大不確定性（而不影響審閱結論）的段

落。 
 

（註：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發

布的相關準則（或國際審計及鑒證準則理事會

及中國財政部發布的相等準則）進行審計的範

圍為少。現時，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布有關審

閱工作的適用準則為《香港審閱準則》第2400 

- 強調事項 

- 與持續經營相關

的重大不確定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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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發日期 

(最後更新日

期) 

主板規則 GEM規則 常問問

題系列 

常問問

題編號 

問題 回應 

      
號 （ 經 修 訂 ） 及 第 2410 號 （ Hong Kong 

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 2400 

(Revised) and 2410）。） 

 

-- 完 -- 


